
	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  學年度第   學期學生宿舍申請表

	系級
	
	學號
	
	姓名
	
	性別
	　男  　女

	專長
	
	出生
年月日
	
	身分證字號
	
	
	

	戶籍地址： 

	聯絡電話
	家：　        

手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e-mail：

	身份別：（請在身分別□打〝Ⅴ〞）　
一：　僑生　 低收入戶（附證明）　身心障礙生 　 一般生 　 研究生
二：　 台北縣市以外　　台北縣市
三：

	注意事項：

一、住宿申請應於公告期限內辦理，逾時或填附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，權益受損自行負責。
二、本校學生宿舍床位有限，學生住校依下列優先順序行之：
　　1.海外僑生暨身心障礙學生。2.一年級新生（宜蘭、花東及新竹以南）。3.低收入戶。4.宿舍幹部。5.原住宿生環境評比第一名寢室同學。 6、住台北縣市以外。7、如有空餘床位，安排住於台北縣市之學生，依抽籤順序決定。
三、申請住宿辦理程序（新生請參考註冊須知--新生宿舍申請說明）：

1.填具本表（本表格式不得擅自變更，違者不予受理）及檢附所需證件並貼妥相片於限期內送交各系教官資審，如資料不全或不實，不列入抽籤名單。
2.各系教官初審後送交宿舍輔導教官彙整，排定抽籤順序。

3.審核完畢後，符合資格學生名冊公告通知，並於指定時間實施抽籤，未依時到達者，由宿舍教官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
四、抽籤後排定床位公告，無故不住宿者，視同自動退宿，不得再申請住宿。

五、每學年宿舍重新申請抽籤分配時，同學必須配合學校搬移寢室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。
六、申請住宿學生必須填具「申請宿舍保證書」，不認同住宿規定，請勿申請宿舍。


（宿舍管理員保存單）

	最近半年

二吋相片
	系別：

學號：

姓名：
	家長（監護人）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關係：

電話：（家）

     （手機）

	
	分配宿舍別

　　  棟　　　室　　  床
	

	申請身份：□原住宿生---房間號碼：    棟      房    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側門卡號：       -              宿舍卡號：       -        
          □新申請住宿。

	輔導教官
	填寫住宿保證書

□合  格

□不合格
	宿舍教官
	· 原住宿生網路費未繳交

· 原住宿生點名未到三次

· 原住宿生內務評分缺失達五次

· 原住宿生違反住宿規定
	生輔組長
	

	
	
	
	
	
	



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學生宿舍生活公約  96年元月
1.配合學校宿舍行事曆，於96年1月24日實施宿舍清理及寢室換房，除因公務請假外，均需到位。

2.凡申請住宿學生，為顧及大多數學生權益，無論有無使用電腦網路，必須統一分擔網路費用（330元/月），並於學期開始ㄧ次收齊（1320元），由學校開立收據。

3.隨時維護宿舍及寢室之整齊、清潔，另配合公共區域實施打掃，寢室房門可以上鎖，但須配合宿舍教官及樓層幹部檢查，不能以任何理由規避檢查，未能維護清潔，第一次口頭警告並立即要求改進，第二次辦理退宿處分。

4.宿舍內不可豢養寵物、動物，違反規定之學生，立刻辦理退宿。

5.宿舍內不可使用電器（電腦、檯燈、電扇、吹風機、輕便型音響除外），一經查獲立刻辦理退宿。

6.各樓層走廊不得堆置鞋子、垃圾及雜物，違規寢室第一次口頭警告並立即要求改進，第二次辦理退宿處分。

7.不得在寢室吸煙，查獲寢室內吸煙立刻退宿處分。發現寢室內明顯吸煙，同寢室內學生均不承認，該寢室內學生全部退宿。

8.要求學生發揮「你丟我撿」精神，不定時實施環境檢察，如發現各樓層有瓶罐、垃圾、紙屑、菸頭，第一次該樓層實施「早點名精神生活教育」，第二次全層同學假日實施公共服務ㄧ小時，第三次全層同學列入下學期不得申請宿舍名單（因故請假擇期實施，仍未到者辦理退宿）。

9.嚴禁異性進入宿舍，亦不准邀請同學、朋友於宿舍留宿（晚上11時前離開），一經查獲立刻辦理退宿。

10.進、出宿舍不論大門是否關閉，均須刷卡記錄，經過刷卡門後將門關上，以維宿舍安全，違規同學第一次口頭警告並立即要求改進，第二次辦理退宿處分。

11.離開寢室必須將所有電源、電器、電腦關閉（包含洗澡時間），違規同學一經查獲立刻辦理退宿。

12.機車一律由側門進出，停放於機車棚，不得超越車阻，並不得佔用汽車停車位及進入宿舍區，違規同學第一次口頭警告並立即要求改進，第二次辦理退宿處分。

13.宿舍申請後，非因公不得辦理退宿。學期開學超過10日，不接受宿舍申請。

14.住宿學生於每晚11點關寢室大燈並實施點名，打工學生於開學ㄧ週內將薪資證明繳交檢查，並視下班時間及距離遠近律訂返回宿舍時間，點名未到或超過返回宿舍時間，由輔導教官查明原由通知家長，如未改進超過三次，即以「不需住宿」之原由，辦理退宿。

15.住宿學生要保持安靜，音響及音樂不可過於大聲，並不得於寢室叫囂吵鬧，違規同學第一次口頭警告並立即要求改進，第二次依校規懲處。

16.宿舍每週打掃並辦理檢查，每月評比一次，最優之樓層頒發獎品及榮譽錦旗，最不理想之樓層舉行「早點名生活檢討」及頒發「迎頭趕上」旗，學期結束成績最差之樓層（平均70分以下），下學期列入不得申請住宿名單。

17.違規被懲處退宿學生，住宿費均不得辦理退費，並列入不得申請住宿名單。

18.如有未律訂之事項，依「學生手冊」規定事項辦理，另有關宿舍重大事故呈報學務處，由宿舍委員會決議後依決議辦理。

申請住宿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簽章

申請住宿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抽籤順序號：





抽籤號：





機車車號：









